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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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也是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改革。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体制改革，承载着亿万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渴望。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向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迈进！近年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工作，2008年底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部署了60项改革任务。

　　“改革任务已经完成3/4。过去的一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聚焦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攻坚克难，向纵深推进。”日前，中央政法委司改办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 针对权力滥用——

　　加强监督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一切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就会被滥用，就会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加强监督制约，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上取得了新进展。

　　“法院量刑改革，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刑事案件上诉率、抗诉率、发回改判率大幅下降，这项改革成效显著。”中央政法委司改办的同志说。近年来，一些案件在量刑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某些案件的量刑过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去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出台，量刑改革即将进入全面试行阶段。

　　“我做陪审员4年多来，参与陪审的数百个案件，从来没有发现法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现象。我常对周围的人讲，要相信法律，相信法院。”浙江台州某公司杭州办事处的毛荣伟是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曾经参加了2009年备受瞩目的杭州“70码”交通肇事案。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为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应立案而立案、违法立案等情形的监督，2010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设立侦查监督工作室，在全国率先实现信息共享。滕州市检察院侦监科科长李鹏展介绍说，以前对公安的立案监督是由公安法制科进行内部监督，由检察机关进行外部监督。“公安报多少我们审核多少，为了堵住漏报的落网分子，从受理登记开始进行信息共享是有效办法。”

　　2009年以来，公安部监管局要求看守所积极拓宽监督渠道，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每个看守所必须聘请执法监督员，并在看守所接待室公布其姓名和联系方式，随时接受监督。 

　　司法权力科学配置，互相监督，在司法各个领域推开。人民法院建立了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相分离的分权制约体制，进一步完善了执行威慑机制，规范了委托评估拍卖工作和财产刑执行程序。检察机关建立了对侦查机关立案监督机制，明确了看守所监督程序，建立了在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通过规范调查违法、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措施，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的手段更加完备。公安机关大力推动建立实名制信息快速查询协作执法机制，建立健全对刑事立案的社会监督机制，逐步实现侦查机关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以及对刑事案件的发案、立案、破案信息透明化。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第一批10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已向社会公布，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等问题进一步缓解。人民监督员制度全面展开，司法公开各项制度进一步健全，党外人士民主监督司法工作明显加强。

　　2. 针对权益保障——

　　以人为本  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河南赵作海冤案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当事人得到了国家赔偿之后，在制度层面上如何健全刑事法治，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去年，针对刑事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机关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学专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透过这两个法律文件，人们会感受到国家在遏制刑讯逼供、避免违法取证、维护程序法的实施以及减少冤假错案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更大的信心。”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瑞华说。

　　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件以上，刑事案件中约有80%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得不到赔偿。去年1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开始施行，成为全国首部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省级地方立法。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签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全国范围全面启动。目前，已有17个省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

　　“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一直是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难题，也是人民群众关注度很高的话题。去年11月13日，全国首家执行信息查询中心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通过查询中心，人们可以查询到被执行人的出入境、房产、车辆、人民币结算账户等各项信息，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对被执行人的房产办理查封手续。据了解，近年来，各级法院大力推进信息化在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应用，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提高法院工作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持。

　　减少老百姓诉累，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中央政法委把社会矛盾化解作为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四川省全面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在省、市、县、镇、村建立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全国各地都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建立起化解矛盾的体制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让穷人打得起官司，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遍各个角落。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去年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已从6000万元增至1亿元。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率为0.2%左右。

　　3. 针对队伍问题——

　　提高队伍素质  加强职业保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庭领导的丈夫是兼职律师，前不久，其丈夫主动向上海市司法局上交了律师执业证，因为该市推行了“一方退出”机制：凡法官的配偶为律师的，该法官不能担任本市各级法院的院级领导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原则上也不能担任审判、执行等业务部门领导。这一举措推出后，在社会上赢得了一片好评。类似的做法在重庆等地也得到了推广。

　　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一份规定把这个做法推向全国，《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

　　实现司法公正，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中组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法官、检察官提前离岗离职问题的通知；制定了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设置和职数比例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大力推进各级政法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地区基层法律人才严重短缺的状况。中办、国办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律师工作的重大举措和政策保障。

　　加强职业保障，夯实政法基础建设取得了新突破。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对政法经费的支持力度，极大改善了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水平和执法办案条件，提高了政法机关综合战斗力，为公正、高效、廉洁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财政部还会同中央政法机关先后制订下发了县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政法等部门，编制（修订）了10项政法基建标准，初步建立了政法基础设施国家建设标准体系；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加大了对政法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建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

　　

　　■延伸阅读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摘自中共十七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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